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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修平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本校師生參與國內外專業競賽，提升學生實務創作能力，特訂定

「修平科技大學師生參加專業競賽補助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補助範圍，包含由教育部、中央各部會、學術團體及產業界等所舉辦之競賽及國際性競賽。 

三、補助對象為參加競賽之本校專任教師及學生，不包含參加國際設計發明展。 

四、申請方式及補助項目： 

(一)申請方式： 

1、由各學院依補助競賽範圍及競賽性質決定補助隊數及人數。 

2、師生於參加校外競賽 2 週前檢附競賽辦法一併簽請核准。 

(二)補助項目如下： 

1、部份補助參加競賽隊伍之差旅費，依本校「修平科技大學教職員出差旅費及加班費報支要點」及

「修平科技大學學生出差旅支給標準」實支實付，檢據核銷。國內比賽依據參賽師生人數補助，

國外比賽每隊以 1 位教師及 1 位學生代表出國參賽為原則。 

2、部份補助參加競賽隊伍之材料費、印刷費及報名費，每隊補助最多 1 萬元。 

3、同一作品已獲本校其他補助者不適用本要點，同一作品以補助 1 次為限。 

五、以上若已獲主辨單位之參賽補助，且已逹本要點之補助上限者，不再予以補助;未逹本校補助上限者，扣

除主辦單位補助金額後，補其差額。 

六、競賽活動結束後 2 週內，檢附成果報告書（附件一），據以辦理經費之核撥。 

七、本要點之補助以部份補助為原則，由專案計畫或學校相關經費支應，並依經費預算多寡彈性調整之。 

八、本要點得依實際執行成效，每年檢討修訂之。 
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附件一 

 

學生參加專業競賽成果摘要及辦理績效表 

基本資料表 參賽學生名單 

競賽名稱 
 班級 學號 姓名 

   

主辦單位     

競賽地點     

日 期 
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

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共    日 

   

   

指導老師     

獲獎情形 
1.此競賽有無獲得獎項? □有獲獎(請續答下題)  □無獲獎 

2.此次獲獎成績為?     □組別：                  □獎項：                  

競賽內容

說明與參

賽心得 

 

參與競賽與作品照片 

  

照片說明： 照片說明： 

  

照片說明： 照片說明： 

  

照片說明： 照片說明： 

註：請將競賽照片原始檔案寄給研究發展處-研究暨產學合作組承辦人員。 

 

 


